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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合伙企业申请贷款期限 

1．合伙企业申请贷款累计不超过 3 次，每次申请贷款的期限不

超过 2年，并依《借款合同》按时还本付息的方可申请办理下次贷款。 

2．借款投资人申请贷款到期时间不超过本人法定退休年龄（女

50 周岁、男 60 周岁）以及经营实体《营业执照》或《民办非企业单

位执照》的经营有效期。 

3．借款投资人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3个月的申请贷款不再受理。 

二、合伙企业申请贷款额度 

按投资人符合贷款条件的人数，根据借款人创业项目融资的实际

需求，并视满足担保机构提供担保条件（房屋抵押或有价证券质押或

第三方保证人）而确定贷款额度,但人均不超过 12 万元，合计不超过

60 万元。 

三、合伙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标准和期限 

1．合伙企业初次、第二次贷款均按贷款基准利率的 50%给予贴息。 

2．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借款人的贷款利息(罚息)不予补贴： 

①第三次贷款利息； 

②贷款逾期所产生的罚息； 

③借款投资人贷款期间被其他单位录用的，自参保之日起至贷款

到期日期间产生的利息。若借款投资人成功申请贷款后有到其他单位

就业意向的，须在入职就业前到银行还清贷款并结清所产生的利息。 

3．合伙企业贷款足额还本付息后符合贴息条件方可申请贴息。 

4．合伙企业因多方原因，无法继续经营而关门停业的要及时还

清贷款并结清所产生的利息。 

 



四、合伙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程序和办理部门 

借款企业向经营地所在的劳动保障服务站提出创业担保贷款申

请→社区（村）劳动保障服务站受理初审、调查、核实→街道（乡镇）

劳动保障服务所复核、推荐→市劳动就业管理机构（市政务中心裙楼

三楼南侧就业管理服务窗口）进行审核→借款企业向担保机构（市政

务中心裙楼三楼南侧担保公司窗口）提供反担保手续→担保机构向贷

款银行为借款企业提供承诺担保→借款企业向贷款银行（市政务中心

裙楼三楼南侧银行窗口）办理借款手续→贷款银行向借款企业发放贷

款。 

五、合伙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程序和办理部门 

借款企业向经营地所在的劳动保障服务站提出创业担保贷款贴

息申请→每月 10 日前社区（村）劳动保障服务站进行初审→每月 15

日前街道（乡镇）劳动保障服务所复查→每月 20 日前区劳动就业管

理机构审核汇总→每月底上报市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审批发放。 

六、特别提醒 

借款企业如逾期不能还本付息，贷款银行在银行征信系统要记载

借款投资人的不良信用记录，借款投资人将不再享受住房贷款、创业

贷款、消费贷款等一切信贷服务。 

如有借款投资人及配偶在银行征信系统有不良信用记录，放贷最

终决定权在银行。 

 

社区/村劳动保障服务站(章) 

 

告知人签字： 

 

 

企业法定代表人已知上述内容 

本人签字（单位盖章）： 

 

年   月   日 


